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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0 月 2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华卓立”或“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收到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粤 0604

民初 28474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峰华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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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屈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维珍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维珍”） 

法定代表人：屈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共青城宝睿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屈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的股东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屈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法定代表人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金枫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董事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四川卓华增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卓华”） 

法定代表人：屈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2 年 3 月 8 日，四川维珍、宝睿华、屈志、金枫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署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佛农商 0002 高保字 2022 第 03001 号），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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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证人为原告与峰华卓立自 2022 年 3 月 8 日起至 2032 年 3 月 7 日止因办理

约定的各类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主合同项下所实际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所担保债务的最高额本金（不含保证金）余额折合人民

币壹仟万元整（小写）10,000,000 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峰华卓立应承担的

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原告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翻译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鉴定费、拍卖费及其他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

债务利息等；保证方式是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3 年 7 月 27 日，峰华卓立与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原告”）签署《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佛农商 0002 借字 2023 年第 07003 号），

约定：最高借款本金额度为 5,000,000 元；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贷款利率按贷

款发放日当期 1 年期 LPR 增加不低于 55 个基点；罚息利率为在借款利率水平上

加收 50%。2024年 1月 15日，双方签署了《借款借据》，约定：借款金额为 5,000,000

元；借款利率为 4.1%；借款期限为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 月 18 日。2024

年 1 月 23 日，原告向峰华卓立发放了贷款 5,000,000 元。 

2023 年 7 月 27 日，四川卓华与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

号：佛农商 0002 高保字 2023 第 07004 号），约定：保证人为原告与峰华卓立自

2023 年 7 月 26 日起至 2032 年 3 月 7 日止因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而签订的一系

列主合同项下所实际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所担保

债务的最高额本金（不含保证金）余额折合人民币伍佰万元整（小写）5,000,000

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峰华卓立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原告为实现债权及担

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

公证费、公告费、翻译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鉴定费、拍卖费及其

他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保证方式是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3 年 8 月 21 日，峰华卓立与原告签署了《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合同

编号：佛农商 0002 高质字 2023 年第 07006 号），约定：峰华卓立以质押财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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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与峰华卓立自 2023 年 7 月 26 日起至 2026 年 9 月 10 日止因办理约定的各类

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主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担保，其中所担保债务的

最高额本金（不含保证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肆佰壹拾伍万叁仟伍佰元整

（小写）4,153,500 元；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峰华卓立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原告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翻译费、鉴定费、执行费、拍

卖费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质押财产包括峰华卓立

的 11 项发明专利（专利号：2006101222283、2006101238370、200610123839X、

2007100330340 、 2008100301179 、 2008101488248 、 200810184589X 、

2012101752957、2014107662188、2015100838719、2015100845572），专利权质

押登记号为【Y2023980056345】。  

2025 年 8 月 26 日，原告以峰华卓立未按期还本付息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

峰华卓立还本付息，要求四川维珍、宝睿华、屈志、聂映先、金枫、四川卓华对

峰华卓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峰华卓立立即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 5,000,000 元及利息、本金罚息、

利息罚息（暂计至 2025 年 5 月 14 日拖欠利息 15,944.44 元、本金罚息 91,770.83

元、利息罚息 292.65 元）； 

2、判令峰华卓立向原告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费 167,160 元； 

3、判令原告在最高额本金余额 4,153,500 元内对峰华卓立提供质押的 11 向

发明专利（专利号： 2006101222283 、 2006101238370 、 200610123839X 、

2007100330340 、 2008100301179 、 2008101488248 、 200810184589X 、

2012101752957、2014107662188、2015100838719、2015100845572）的折价或拍

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四川维珍、宝睿华、屈志、金枫、四川卓华对峰华卓立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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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6 日收到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寄送的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5）粤 0604 民初 28474 号】，判决内容如下： 

1、峰华卓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5,000,000 元、利息 15,944.44 元、本金的罚息

227,708.33 元、利息的罚息 726.14 元（暂计至 2025 年 11 月 5 日，此后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本金的罚息、利息的罚息分别以尚欠本金、利息为基数按照罚息利率

年利率 6.15%计算）； 

2、峰华卓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53,300 元； 

3、原告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权，

对峰华卓立持有的十一项发明专利（质押专利号： 2006101222283 、

2006101238370 、 200610123839X 、 2007100330340 、 2008100301179 、

2008101488248 、 200810184589X 、 2012101752957 、 2014107662188 、

2015100838719 、2015100845572，专利权质押登记号为 Y2023980056345；质

物详见附表 1 ）经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最高额本金 4,153,500 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 

4、四川维珍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共青城宝睿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屈志、金枫于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峰华卓立的债务在最高额本金

10,000,000 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四川卓华增材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峰华卓立

的债务在最高额本金 5,000,000 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驳回原告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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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件对公司进行新的融资贷款提高难度，公司正积极妥善处理相关诉讼事

宜。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拟对本案提起上诉，案件尚未经二审判决，其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处理相关诉讼事宜，降低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与原告沟通，处理相关诉讼事宜。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 

 

 

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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